
莫拉克台风灾后安置及重建观察报告一 
安家方案、优惠贷款怎可排除弱势灾民的权益？ 

谢志诚 

国立台湾大学生物产业机电工程学系教授 

前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执行长 

 

依据「莫拉克台风优惠安家计划」（附录一）及行政院 8 月 24 日核定的「莫拉克

台风受灾户住宅补贴作业规定」（附录二），莫拉克台风致房屋毁损不堪居住的受灾户

，除可依规定领取安迁救助（政府）与赈助（赈灾基金会）外，尚可就「自行租屋」、

「政府安置」及「自行购屋」等三项安置方案择一申请。 

 

安置阶段 重建阶段 

安 

家 

计 

画 

自行租屋：租金补助＋生活补

政府安置：临时住宅

自行购屋：优惠贷款＋生活补助

建购、修缮：优惠贷款 

建购、修缮：优惠贷款 

优惠贷款＝政府提供利息补贴 
 

 

选择「自行租屋」者，每户按人口数每月领取 6 千元~1 万元，最长 2 年的租金补

助，以及 3 千~1 万 5 千元，为期 6 个月的生活补助。选择「政府安置」者，即进住由

政府或慈善团体兴建的组合屋或现有国防部备用营舍、教育部闲置校舍及其它闲置公

有建筑物等临时住宅，惟不可比照「自行租屋」者，请领生活补助金。选择「自行购

屋」者，即不领取租金补助亦不申请进住临时住宅，而自行直接购屋安置者，属于自

我解决安置与重建问题的灾户，除可领取 6 个月的生活补助金外，购屋部分可以申请

低利优惠贷款。 

 

表面看来合理，实质上却相当吊诡： 

 

一、低利优惠贷款是所有受灾户均可使用，非「自行购屋」者所独有，选择「自

行购屋」者没有使用到临时住宅资源，也没有领取租金补助，属于自力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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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政府却没有提供其它额外的奖励措施？因此，政府应针对自力安置「自

行购屋」者提供相当于租金补助额度的奖励。 

二、依据「莫拉克台风受灾户住宅补贴作业规定」，申请重建（购）住宅及修缮

住宅贷款利息补贴者，仅能就「重建（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即重建、

重购优惠贷款）、「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即修缮优惠贷款）及「财团法

人赈灾基金会办理之重建重购赈助」择一申办一次，不得重复申办。意即申

请利息补贴（重建、重购优惠贷款）者，就不能申请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办

理之重建重购赈助；或者申请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办理之重建重购赈助者，

就不能申请利息补贴（重建、重购优惠贷款）。何谓「重建重购赈助」？依

据「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重大天然灾害灾民住宅重建重购赈助作业要点」规

定（附录三），「重建重购赈助」是针对社经条件弱势者，依其社经条件不同

于灾后住宅重建或重购时所提供 40~50 万（第一类）、20~25 万（第二类）的

重建补助措施，与重建、重购、修缮优惠贷款分属不同性质的。再者，

20~25 万、40~50 万的「重建重购赈助」就能满足购屋或重建需求吗？不足

部分怎么办？因此，政府应尽速检讨排除条款正当性，尊重弱势灾民申请低

利优惠贷款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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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新聞稿(980817) 

 

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配合政府政策辦理「莫拉克颱風

房屋毀損者，優惠安家計畫」，預撥 6.6 億元 
 

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 8 月 17 日下午召開臨時董事及監察人聯席會議，會中通過

「莫拉克颱風房屋毀損者，優惠安家計畫」，賑災基金會將運用內政部民間捐款

6.6 億元，預定明(18)日匯至內政部指定帳戶，並由內政部責由災區縣市政府致

送災民，以期莫拉克颱風房屋毀損不堪居住者及早獲得溫馨家園。 

 

賑災基金會表示，臨時董事及監察人聯席會議依據其捐助章程「第三條第一款

關於災民撫慰、安置、生活、醫療及教育之扶助事項」。通過莫拉克颱風受災，

經縣市政府認定符合房屋毀損不堪居住，並選擇自行租屋、暫住親友家、承購

或承租國宅、配合政府政策貸款利息補貼或賑助建購者，得依前項規定申請補

貼(不含借住組合屋及公有房舍者)。 

 

依據內政部對於因受莫拉克颱風致房屋毀損不堪居住者，除依規定領取安遷賑

助外，尚可就下列優惠安置方案三選一： 

一、 自行租屋者：可申請下列補助： 

1. 租屋賑助：每戶每月 6 千元~1 萬元(3 口以下 6 千元、4 口 8 千元、5

口以上 1萬元)，最長 2年。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造冊向賑災基金

會核銷。檢附：租賃契約書影本。 

2. 生活補助金：每戶額度 3千~1 萬 5 千元(戶內人口以 5人為限)，為期

半年。 

二、 自行購屋者：可申請下列補助： 

1.「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額度最高為 350 萬元，償還年限 20 年，

寬限期(繳息不還本)最長 5 年，利率按中華郵政儲金二年期定儲利率減

0.533%計息(現為 0.592%)，本貸款不得與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辦理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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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購賑助重複申請。 

2.「生活補助金」每戶額度 3 千~1 萬五千元(戶內人口已 5 人為限)，為期

半年。 

 

三、 由政府安置： 

 興建臨時住宅(組合屋)安置或運用現有國防部備用營舍、教育部閒置校舍、  

其它閒置公有建築物等資源。(借住臨時住宅者，不得再領取生活補助金及租

屋補助金) 

以上所有租金補助或購屋利息補貼，均不得與其他政府租金補貼或購屋優惠

方案重複領取。 

 

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 

TEL：(02)8912-7636 

官方網站：http://www.rel.org.tw   

 

 

 

 

 

 

 



附錄二 

莫拉克颱風受災戶住宅補貼作業規定 
一、依據：行政院九十八年八月二十四日院臺建字第○九八○○五四二

四三號函核定莫拉克颱風受災戶住宅補貼方案。 

二、重建（購）住宅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承辦金融機構，由內政

部（以下簡稱本部）另行公告之；借款人得向公告之任一承辦金融

機構申貸。 

三、申請重建（購）住宅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應具備下列各款

條件： 

（一）莫拉克颱風受災戶（指受毀損住宅之所有權人，且於災害發生

時設籍於該住宅）。 

（二）受災戶得由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中一人申貸。 

（三）每一受災戶及申貸者，就本專案中之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

補貼、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及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辦理之重

建重購賑助，僅得擇一申辦一次，不得重複申辦。 

房屋坐落於危險且有遷居（村）必要地區之居民，其有意願遷居並同

意拆除原房屋者，亦可申請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 

前項危險且有遷居（村）必要地區，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並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四、申請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應檢附下列書件，於申請期

間內，向承辦金融機構申請： 

（一）下列受毀損自有住宅所有權證明之一： 

1.房屋所有權狀。 

2.房屋稅收據或房屋稅籍證明。 

3.土地所有權狀或土地使用權之證明（如土地租賃契約等），

並檢附設籍該土地上建物之戶籍謄本；無戶籍謄本者，檢具

切結屬實之門牌編釘證明或水電費繳費單據。 

（二）前款第三目有關土地使用權之證明規定，適用於祭祀公業土

地、國有財產土地、原住民保護區土地、祖厝、土角厝等情形。 

（三）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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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因

莫拉克颱風房屋滅失毀損致無法居住證明。 

（五）切結未重複申貸之書面聲明。 

（六）承貸金融機構要求之其他文件。 

已列於莫拉克颱風災民優惠安家計畫安遷救助名冊內之申請人，得提

出自用住宅確因莫拉克颱風房屋滅失毀損書面聲明，免附前項第四款

之文件。 

五、申請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應檢附下列書件，於申請期間內，

向承辦金融機構申請： 

（一）受毀損自有住宅所有權證明 

1.房屋所有權狀影本。 

2.土地所有權狀或土地使用權之證明（如土地租賃契約等）。 

（二）前款第二目有關土地使用權之證明規定，適用於祭祀公業土地、

國有財產土地、原住民保護區土地、祖厝、土角厝等情形。 

（三）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因

莫拉克颱風房屋受損致需修繕之證明。 

（五）切結未重複申貸之書面聲明。 

（六）承貸金融機構要求之其他文件。 

六、重建（購）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受理期間及動撥期間，由本部

另行公告之。 

七、重建（購）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貸款額度、優惠利率、各金

融機構貸放利率及政府補貼利率規定如下： 

（一）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每戶最高新臺幣三百五十

萬元，優惠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機動

利率減百分之零點五三三機動調整。 

（二）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每戶最高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優惠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減

百分之零點五三三機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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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金融機構貸放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

金機動利率加百分之零點八機動調整。 

（四）政府補貼利率：百分之一點三三三（各金融機構貸放利率減優

惠利率）。 

八、重建（購）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利息補貼期限、貸款期限及

償還方式規定如下： 

（一）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期限最長二十年，寬限期

（繳息不還本）最長五年。 

（二）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期限最長十五年，寬限期（繳息

不還本）最長三年。 

九、重建（購）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核貸金額、撥款方式及額度

統計規定如下： 

（一）核貸金額： 

1.實際貸款額度由承貸金融機構勘驗後覈實決定。 

2.重建（購）貸款按金融機構核定所需金額最高八成核貸，每戶

最高貸放金額為新臺幣三百五十萬元。受災戶有困難者，得就

二成自備款部分向承貸金融機構申請信用貸款，該二成信用貸

款在本專案優惠貸款額度新臺幣三百五十萬元內適用優惠利

率，超過新臺幣三百五十萬元部分，金融機構以自有資金承

作，不適用優惠利率；金融機構並得在最高新臺幣三百五十萬

元範圍內向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申請本貸款信用保證。 

3.修繕貸款以恢復災前舊觀為原則，按金融機構核定所需金額最

高八成核貸，每戶最高貸放金額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受災

戶有困難者，得就二成自備款部分向承貸金融機構申請信用貸

款，該二成信用貸款在本專案優惠貸款額度新臺幣一百五十萬

元內適用優惠利率，超過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部分，由金融機

構以自有資金承作，不適用優惠利率；金融機構並得在最高新

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範圍內向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申請風災

貸款信用保證。 

（二）撥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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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建及修繕住宅貸款第一次撥款金額以核貸金額最高百分之

二十為原則(作為週轉金之用)，其餘按工程進度分次核撥。集

合式住宅之重建貸款及集合式住宅公共設施部分之修繕貸

款，得由銀行將核貸金額一次撥入專戶控管，並依工程進度分

批撥付營建廠商。 

2.核貸金額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之小額修繕貸款，各金融機構得

視實際情況覈實撥貸。 

（三）額度統計： 

承貸金融機構受理借款戶申請額度、核准額度及撥貸金額應速

報本專案貸款經理銀行。 

十、重建（購）住宅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借款人違反相關規定者，

不得享有貸款各項優惠條件，並自違反規定日起依各承貸金融機構

規定辦理。 

十一、申請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所建（購）之住宅不限於戶

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十二、申請重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以購買住宅成屋為限，不得購買預

售屋。 

十三、租金補貼受理申請期間、受理申請單位，由本部另行公告之。 

十四、租金補貼期程最長為二年，發給標準如下： 

戶籍內人口三口以內者，每月發給新臺幣六千元；戶籍內人口四

口者，每月發給新臺幣八千元；戶籍內人口五口以上者，每月發

給新臺幣一萬元。 

十五、申請租金補貼者，應具備下列各款條件： 

（一）年滿二十歲。 

（二）莫拉克颱風受災戶（指受毀損住宅之所有權人，且於災害發

生時設籍於該住宅）或其他因特殊不可抗力因素（如因道路中

斷無法返回自有住宅）確有租屋需求之民眾。 

（三）受毀損住宅之所有權人因故無法提出申請者，得由其配偶或

直系親屬中一人申請。 

前項第二款特殊不可抗力因素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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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殊需要，各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報請本部核准調整

第一項條件限制。 

十六、申請租金補貼者，應檢附下列書件辦理： 

（一）申請書。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

房屋毀損受災證明（於領取安遷救助金名冊內者免附）。 

（三）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 

（四）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申請人之郵局帳戶因債務關係

遭法院強制執行或因其他因素致帳戶無法使用者，得由申請

人填具同意將租金補貼撥入指定人之郵局帳戶之切結書後，

以申請人指定之該郵局帳戶作為核撥租金補貼之帳戶。） 

（五）租賃契約影本。 

十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下列情形按月將租金補貼款項撥入

申請人郵局帳戶： 

（一）核發租金補貼核定函時已附齊第十六點規定文件，且其租賃

契約仍為有效者，自核定函核發日所屬月份或次月起，按月

核發租金補貼，首次先行核發二個月，發給期限最長不超過

二年。 

（二）申請時未檢附租賃契約，或經主管機關認定其租賃契約應補

件者，仍由主管機關自租金補貼核定函核發日所屬月份或次

月起，先行核發兩個月租金補貼，惟申請人應於核發租金補

貼核定函之次日起二個月內補件，逾期未補件或未備齊相關

書件者，停止發放租金補貼，並應返還溢領之租金補貼。 

十八、補貼期間租約中斷，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受補貼期間，因故租約中斷者，補貼戶應於二個月內檢附新

租賃契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審核完竣之月份起，

按月續撥租金補貼，逾期未檢附者，以棄權論。 

（二）除依第十七點第二款之規定，未檢附租賃契約之期間，不予

核撥租金。 

（三）已撥租金與續撥租金，合計仍以二年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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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辦理租金補貼之住宅應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不得為違法出租。 

（二）同一住宅僅核發一戶租金補貼。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審認不違反租金補貼政策意旨者，得酌予增加補貼戶

數。 

（三）租賃契約之承租人應為租金補貼申請人。 

二十、有下列情形之ㄧ者，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租金補貼： 

（一）停止租賃住宅且未依第十八點第一款規定辦理者。 

（二）經查申報資料有虛偽情事。 

（三）同時享有本專案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或修繕住宅貸款利息

補貼或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辦理之租屋賑助。 

（四）申請人屬第十五點第一項第二款，因道路中斷無法返回自有

住宅者，租金補貼發放至道路搶通日後一週為止。 

停止租金補貼後，仍溢領租金補貼者，應按該月之日數比例返還其

溢領金額。 

二十一、已申請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辦理之租屋賑助、臨時組合屋、安

置國民住宅或九二一新社區者，不得申請本租金補貼。 

申請重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租金補貼發給期限最長不超過

一年；申請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租金補貼發給期限最長

不超過六個月。 

二十二、莫拉克颱風災民優惠安家計畫中有關租金賑助及建購住宅貸款

利息補貼作業，亦適用本作業規定。 



附錄三 

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住宅重建重購賑助作業要點 

內政部 960111 內授中社字第 0960700030 號函同意備查 

內政部 960122 內授中社字第 0960700070 號函同意備查 

內政部 970310 內授中社字第 0970700371 號函同意備查 

一、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協助國內因重大天然災害致自有住宅毀

損達不堪居住之災民重建或重購，特依本會捐助章程第三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名 詞定義如下： 

（一）重大天然災害：天然災害發生時，中央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業經成立災害應變中心為認定基準。 

（二）自有住宅：住宅以具有客廳、臥室及連棟的廚廁、浴室之建築物，且持有

下列文件之一者： 

1.房屋所有權狀。 

2.房屋稅收 據或房屋稅籍證明。 

3.土地所有 權狀或土地使用權之證明（如土地租賃契約等），並檢附設籍

於該土地建築物之戶籍謄本（可檢具門牌編訂證明或水電費繳費單據，

並切結屬實者）佐證（適用於祭 祀公業土地、公有財產土地、原住民保

留地、祖厝、土角厝等情形） 

（三）自有住宅毀損達不堪居住，係指下列情形之一者： 

1.屋頂連同椽木塌毀面積超過三分之一，非經整修不能居住。 

2.鋼筋混凝土造之住宅屋頂之樓板、橫樑因災龜裂毀損，非經整修不能居

住。 

3.住宅牆壁斷裂、傾斜或共同牆壁倒損，非經整修不能居住。 

4.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住宅受損嚴重，非經整修不能居住。 

三、申請賑助案件應具備下列各款條件： 

（一）因重大天然災害致自有住宅毀損，達不堪居住之程度，或位於危險區域經

政府公告須遷移之危險住宅。 

（二）自有住宅所有權人，且須設籍並具居住事實。 

（三）本人及配偶未有其他住宅者。 

（四）依其家庭總收入及全家人口數分為二類： 

第一類：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年度公布

最低生活費用標準及家庭財產一定金額者。 

第二類：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年度公布

最低生活費用標準及家庭財產一定金額之 1.5倍者。 



（五）受災戶實際狀況與前項情形情境相同，由鄉鎮市公所受理申請、初審，縣

市政府複審確定者。 

四、申請文件： 

（一）申請書（附件一）。 

（二）天然災害受災住宅毀損勘查報告；位處經判定危險區域者，應附判定文件

。 

（三）災害發生時之全戶戶籍謄本。 

（四）申請日期前最近一年之財稅資料（國稅局、稅捐稽徵處）。 

（五）毀損自有住宅所有權證明。 

五、賑助標準： 

第一類：按每戶人數計算，每戶人數二人以下者，賑助新臺幣四十萬元；每戶人

數三人以上者，賑助新臺幣五十萬元。 

第二類：按每戶人數計算，每戶人數二人以下者，賑助新臺幣二十萬元；每戶人

數三人以上者，賑助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六、賑助之審核程序如下： 

（一）個別申請：由災區鄉（鎮、市、區）公所 受理申請及初審，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複審彙整造冊，於重大天然災害發生日起三年內核轉本會申請。 

（二）集體遷建：由主辦機關彙整造冊並審核符合規定後，於重大天然災害發生

日起三年內核轉本會申請。 

（三）個別申請或集體遷建經核轉本會後，為爭取時效，由本會董事及監察人組

成之審查小組審議決定之，並提報本會董事監察人聯席會議備查。 

七、請款程序： 

（一）個別申請人請領賑助款，應檢具相關文件，向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 

區） 公所提出申請、轉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轉本會核定後撥請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轉發。 

（二）集體遷建，由主辦機關檢具相關文件核轉本會核定後撥入主辦機關設立之

專戶。 

八、前點規定所稱之相關文件及賑助款撥付比例如下： 

（一）住宅重建：  

1.取得建造執照並報開工後，撥付 40%賑助款，其必備文件： 

（1）開工報告（應有建築師簽證）。 

（2）領據（附件二）。 

（3）建造執照影本或向當地建築主管機關報備之核准函影本。 

（4）工程契約書影本（含設計規範圖說）。 

2.取得使用執照及所有權狀後，撥付 60%賑助款，其必備文件： 



（1）領據（附件二）。 

（2）申請人或配偶建築物所有權狀影本。 

（3）住宅重建之各立面照片。 

（二）住宅重購： 

1.領據（附件二）。 

2.購屋契約書影本。 

3.申請人或配偶建築物所有權狀影本。 

4.重購之住宅各立面照片。 

九、本要點提經本會董事監察人聯席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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